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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鑒於法院已裁定糖協資產需點交予台糖公司，目前台糖公司在高雄市橋頭新市鎮有近百筆土

地。請台糖公司三個月內盡速提出針對橋頭新市鎮土地利用之計畫，並與高雄市政府協力帶動

地區建設與繁榮。 

提案人：邱志偉  黃偉哲  林岱樺 

11、 

2000 年 1 月 17 日台電奉准與中國核工集團公司簽署《海峽兩岸和平利用核能技術合作意向書

》，內容涉及乏燃料及中、低階核廢料運往中國大陸最終處置，屬於國家外交、兩岸及能源之

重大政策，卻以民間公司名義私相授受。然而，就目前可知之內容，已明顯違背 2011 年簽署之

《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中雙方不談及核電產業發展、核電技術轉移與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或處理等事宜之前提，台電與經濟部迄今仍以密件為由拒絕提供該意向書及相關會議資料，

為審查台電公司預算之需要，特提案成立「有關《兩岸和平利用核能技術合作意向書》等密件

資料調閱專案小組」，以善盡國會監督職責。 

提案人：徐永明  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蔡培慧 

12、 

近年來台中地區入秋以後空氣品質急速惡化，這兩年屢屢發生 PM2.5 空氣污染達「紫爆」水

準，影響中部地區民眾健康甚鉅，建請經濟部及台電規劃把使用年限將屆的中部火力發電廠第

一到第四機組汰換為燃氣機組。 

提案人：徐永明  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蔡培慧  王惠美 

13、 

鑑於目前經濟部台糖公司已順利接手糖協並開始進行資產清查，但糖協與原武智基金會仍然

有 7 件訴訟案仍待處理，惟台糖公家資產淪為私人基金會財產一事為起始於民國 89 年並歷經扁

、馬二任政府，長達 16 年訴訟，雖目前已有進展，為要求該案儘速釐清處理，不受政黨輪替影

響，將公有財產回歸政府機關確保全民權益，爰要求台糖公司提出專案書面報告於二星期內送

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孔文吉  王惠美  張麗善  黃偉哲  邱志偉 

14、 

台電公司依據經濟部核定的「臺灣電力公司促進電源開發協助金執行要點」辦理，補助台中

火力發電廠範圍內地區 10 公里，包括臺中市龍井、大肚、梧棲、沙鹿、清水五區，以及彰化縣

伸港、線西、和美三鄉鎮等，共計八個行政區，每年回饋金約 4 億 3,000 萬元。火力發電廠所在

地龍井區每年可獲得 1 億 8,000 萬，為各區之最多；然而彰化縣鹿港、福興及秀水近年落塵問題

日漸嚴重，卻被排除在回饋區範圍。事實上，中部各工業區開發後，工廠及電廠所排放的臭氧

及二次微粒污染，都與中南部晴天之能見度惡化習習相關，這些污染物，受到風向吹往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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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從大肚溪出海口順著河道吹向內陸，導致中部內陸山區的空氣污染遠大於其鄰近鄉鎮。

爰提案要求台電重新檢討相關回饋機制，將實質受到廠區影響之鄉鎮也納入補助範圍內。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連署人：孔文吉  蘇震清  張麗善 

15、 

位於台中龍井的中龍鋼鐵於 3 月初發生連環「渣爆」意外，雖然未有任何傷亡，卻造成周遭

地區蒙上一層灰渣；然而，這已是中龍鋼鐵近三年第三起渣爆事件。此外，中龍鋼鐵屢屢發生

工安事件，造成多人傷亡，顯見該公司對於安全的漠視，而中鋼公司身為中龍鋼鐵之大股東，

經濟部又身為中鋼公司之最大股東，對此難辭其咎。為保障中龍鋼鐵廠區周遭台中、彰化居民

安全，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及中鋼公司擔負責任，於 2 個月內提出中龍鋼鐵工安改善計畫。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連署人：張麗善  蘇震清 

16、 

台塑六輕廠區雖然位於雲林麥寮，但由於氣候、地理環境的因素，位於彰化縣最南側的大城

鄉長期受到六輕空污的影響。根據國衛院委託台灣大學所做的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村民健康檢

驗調查，其結果顯示研究發現居民尿液檢測出含有釩、鉻、錳、鎳、銅、砷、鍶、鎘、汞、鉈

及鉛等 11 種重金屬，顯見六輕對於大城鄉的居民健康確實造成實質影響；但目前六輕的回饋、

補助機制僅限於雲林縣，這對於同樣距離六輕廠區約 10 公里的大城鄉居民並不公平，經濟部為

六輕廠區之主管機關，為求公平正義原則，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於 2 個月內召集台塑公司等相關

單位，針對彰化縣鄰近六輕廠區之城鄉研擬補助金、健康風險評估之可行性。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連署人：張麗善  蘇震清 

17、 

台糖土地資產逾 50,000 公頃，其中農用土地占 37,000 公頃為最大宗，其中待活化土地 2,757

公頃，屬於農牧用地總計 1,006 公頃，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有鑒於青年從農尋覓可耕作土地困難

重重，以及台糖土地活化與利用應與農業結合並適度保存傳統景觀，要求台糖公司於一個月內

檢討現有農地租賃規定，降低現有承租限制，協助有志從農青年能承租到適合之農牧用地，亦

可達到土地活化運用之目標。 

提案人：蔡培慧  林岱樺  黃偉哲  蘇震清  徐永明  

邱議瑩  王惠美  邱志偉 

18、 

要求經濟部對所捐助的公設法人，要全面了解，盡到監督之責，政府捐助佔大部分、尤其過

半的法人，應該安排政府代表出任董事長，避免再次發生修改章程、變更名稱及屬性脫離政府

管制，避免政府捐助的公設法人淪為私人私相授受的工具。 

提案人：張麗善  黃偉哲  王惠美 


